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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务院的部署，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加

强了对期货市场的整顿和规范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国期货市场盲目发展的

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市场行为逐步规范，监管能力有所加强。但是，目前期货

市场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最为突出的是期货交易所和期货经纪机构过

多，运作不规范；少数机构和个人联手操纵市场，牟取暴利；非法从事境外期货、

外汇按金交易行为依然存在；监管部门的监管力量薄弱，监管手段落后。为切实

加强对期货市场的监管，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保证期货市场试点工作的顺利进

行，根据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现就有关问题通

知如下： 

 

一、继续整顿、撤并期货交易所 

  （一）按照“继续试点，加强监管，依法规范，防范风险”的原则，对现有

14 家期货交易所进行整顿和撤并，只在上海、郑州和大连保留 3家期货交易所。

对保留的期货交易所实行集中统一管理，比照证券交易所管理体制，将期货交易

所划归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期货交易所的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由中国证监会任

命，理事长、副理事长由中国证监会提名，理事会选举产生。 

  （二）具体调整办法是： 

  1、同城合并。按照“统一机构、统一财务、统一交易、统一结算、统一规

则”的原则，在清产核资后，将上海金属交易所、上海商品交易所和上海粮油商

品交易所等 3 家交易所合并为上海期货交易所。 

  2、异地联网。除保留上海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

外，其他期货交易所可改组为公司制地方交易厅或地方报价厅，与上述 3 家期

货交易所进行联网交易。地方交易厅或地方报价厅为期货交易所会员提供异地交

易席位和下单服务，不得上市期货品种，不得进行交易撮合，不得办理结算业务。

地方交易厅或地方报价厅具有法人地位，独立承担原期货交易所的债权债务关

系。 

  3、为了实现平稳过渡，对未保留的期货交易所，也可采取多种方式进行改

组：第一，改组为期货经纪公司；第二，具备条件的，可改组为证券经营机构。 

 

  二、取消部分商品期货交易品种，提高部分商品品种的期货交易保证金 

  为了充分发挥期货市场发现价格和套期保值的功能，进一步遏制过度投机，

将商品期货交易品种由 35 个压缩到 12 个，取消 23 个品种。保留铜、铝、大豆、

小麦、豆粕、绿豆、天然橡胶、胶合板、籼米、啤酒大麦、红小豆、花生仁等

12 个商品品种。 

  提高部分商品品种的交易保证金。对发挥套期保值功能较好、不易炒作的铜、 

铝、大豆等 3个商品品种的最低交易保证金比例仍然维持现行的 5%不变，其余 9

个商品品种的最低交易保证金比例提高到 10%。上海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



所、大连商品交易所要重新设计期货合约，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批准后上市交易。

今后，中国证监会可根据市场需要调整上市品种和规定其最低交易保证金比例。 

 

  三、取缔非法期货经纪活动，清理整顿期货经纪机构 

（一）取消所有非期货经纪公司会员的期货经纪资格，未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任何机构和个人一律不得从事期货经纪业务。对以各种名义从事非法期货经纪业

务的机构和个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会同中国证监会严肃查处，坚决取缔。 

（二）提商期货经纪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金标准，促进期货经纪公司合并重组，

实现规模经营。期货经纪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金标准由中国证监会另行制定。 

（三）期货经纪公司一律不得从事期货自营业务，代理业务要进一步清理整

顿，规范各个交易环节，严格控制风险。 

（四）完善年检制度，注销不符合规定的期货经纪公司，适当扶持运作规范、

资信良好的大型经纪公司。 

 

  四、严格控制境外期货交易 

  国务院再次重申，未经批准，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擅自进行境外期货交易， 

各期货经纪公司均不得从事境外期货业务。对确需利用境外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

值的少数进出口企业，由中国证监会会同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等部门进行严格

审核，报国务院批准后，颁发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未取得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

的企业一律不得以任何借口、任何方式从事境外期货交易。取得境外期货业务许

可证的企业，在境外期货市场只允许进行套期保值，不得进行投机交易。国家经

贸委、外经贸部等部门会同中国证监会根据这些企业的进出口商品种类和实际贸

易量，确定其交易品种和最大期货交易量，由中国证监会指定其境外期货经纪机

构和境外期货交易所。 

  未经批准，禁止境外中资机构在境外擅自从事期货交易，违者要追究有关人

员的责任。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门要对工业、外贸企业已从事境外期货交易的

情况进行清理整顿，并将整顿结果报告国务院，同时抄送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监会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非法境外期货交易的监管。凡涉及证券经

营机构、期货经纪机构违法经营境外期货的，由中国证监会会同有关部门查处；

其他机构非法从事境外期货的，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查处。对违

反上述规定擅自进行境外期货交易的企业及境外中资机构要严加惩处，对企业负

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由其上级主管部门给予撤职直至开除的处分，同时追究主管

部门领导的责任；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加快法规建设，进一步加强对期货市场的监管 

  期货市场风险性和投机性很强，要加快期货市场法制建设，做到依法监管。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和中国证监会要抓紧起草期货交易管理条例，提交国务院审

议。中国证监会要进一步加对期货市场的监管，规范和统一期货市场的交易、结

算、交割制度。严禁金融机构、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参与期货交易，严禁国有企

业违规从事期货交易，严禁信贷资金、财政资金以任何形式流入期货市场，金融

机构不得为期货交易提供融资或担保。未经批准任何机构不得从事金融期货交

易。要依法查处境内金融机构的违规外汇交易，加强对从事外汇远期以及期权、

汇率掉期等业务的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管。 

 



  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各期货交易所要立即停止推出新合约，已上市合约可

以交易到最后交易日。从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按新的期货商品品种和交易保

证金比例开始运作。中国证监会要进一步加强监督与管理，加大执法力度。各地

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本通知的精神，通力协作，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做好期货

市场规范整顿工作，保持市场和社会稳定。 

 

 


